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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 总则

第一条  为完善市政长效管理养护机制，根据《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、《城市道路养护技术规程》、《城市桥梁养护技术规范》(CJJ99-2003)、《城市道路路名牌技术标准》(DB31/T 416-2008)、《无障碍设施设计标准》(DGJ08-103-2003)、《城市道路市政工程施工及验收技术规程》(CJJ1-2008)、《上海市城市道路养护技术手册》以及区建交委要求和行业全覆盖的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长宁区区域范围内市政设施养护工作的考核。

第三条  长宁区市政工程管理中心负责本区市政设施养护考核工作。

第二章  考核内容

第四条  管理类。管理类考核指安全诚信、日常信访投诉处理（含热线平台工单处置）、网格化处置、应急抢险处置、日常台账资料等工作的考核。

第五条  专业类。专业类考核指沥青路面车行道、混凝土路面车行道、侧平石、人行道、桥梁、地道及路名牌、护栏等附属设施的日常维护作业考核。

第六条   巡视类。指按要求对标段招标设施量范围内城市道路(含小市政、公共通道、退界人行道)全覆盖巡查一次，主干道每天巡查一次，次干道每三天巡查一次，支路(含小市政、公共通道、退界人行道)每五天巡查一次。同时做好巡查资料的统计汇总工作，按月上报巡视记录。

第三章  考核方式

第七条   月度考核

1、每月统一组织一次综合养护考核。以现场考核为主，在当月养护计划中随机抽取检查路段。考核中发现的问题当场指出，并做好记录，作为月度考核依据。月度考核情况将作为养护经费支付依据。

2、考核分值：采用100分制，考核包括管理类考核30分、专业类考核为60分、巡视类考核10分。
第八条   考核设三个等级。

1、考核分数在95分以上者（含95分）为一级，全额支付当月养护经费。

2、考核分数在90（含90）-95分之间为二级，扣除当月养护经费5%。

3、考核分数在90分以下为三级，扣除当月养护经费10%。

4、全年如有三次及以上月度考核得分为90分以下的，管理单位有权在下年度终止养护合同。
第四章  附则
第九条  本办法相关的考核表式，检查标准见附件。

附表一：长宁区市政设施养护月度考核表

附表二：长宁区市政设施养护常规检查标准和评分表
表一：长宁区市政设施养护月度考核表
	内容
	序号
	具体内容
	基本分
	评分标准
	评分
	得分

	管

理

类

30分
	1
	每月25日上报下月养护计划报表，数据必须按要求填写
	4分
	1、未按时上报

2、数据不全不规范

3、30日前不上报                   
	-2分

-2分

-4分
	

	
	2
	每月3日上报上月养护完成情况月报，数据必须按照填表要求填写
	4分
	1、未按时上报

2、数据不全不规范 

3、10日前不上报
	-2分

-2分

-4分
	

	
	3
	每月25日完成安全诚信填报工作（网上），数据必须按照填表要求填写
	4分
	1、未按时上报

2、填写不全不规范 

3、30日前不上报                 
	-2分

-2分

-4分
	

	
	4
	来信来电投诉曝光等处置
	4分
	1、网格化、热线及日常投诉案件等处置未按规定完成

2、安全文明施工有责投诉

3、社会媒体有责曝光

4、管理单位指令任务未完成
	-2分

-2分

-4分

－4分
	

	
	5
	应急抢险事件处置
	6分
	1、未按要求上报预案、计划、总结等

2、未作及时响应

3、未采取有效现场措施

4、管理单位指令任务未完成
	-2分

－2分

－4分

－6分
	

	
	6
	人员、机械、材料等配置满足养护需求
	4分
	1、不满足养护维修作业配置要求

2、因配置影响养护维修作业
	－2分

－4分
	

	
	7
	参加管理单位各类会议、检查、抽查等业务活动
	2分
	1、未按管理单位要求出席

2、无故不参加
	－1分

－2分
	

	
	8
	日常台账资料管理
	2分
	1、台账资料不齐全

2、资料不规范
	－1分

－2分
	

	专

业

类

养

护

质

量

检

查

60分
	1
	按照市政养护评分标准定期进行常规抽查评分
	50分
	根据检查得分，每一处不符合要求扣一分，可视病害严重情况加倍扣分
	—
	

	
	2
	书面反馈抽检问题的整改计划
	5分
	1、未按时上报（5个工作日内未书面反馈整改计划）
2、未上报（10个工作日未书面反馈整改计划）
	-3分

-5分


	

	
	3
	抽检问题实际整改情况的外业复查
	5分
	1、整改不合格（30日历天内整改不合格）

2、未整改（30日历天内未采取整改措施）
	-2分

-5分


	

	巡

视

类

10分
	1
	每月5日前上交上月《市政养护巡查报表》
	4分
	1、未按时上报

2、数据不全不规范

3、10日前不上报或未按要求巡视  
	-2分

-2分

-4分
	

	
	2
	及时发现市政设施损坏（管线工地、建筑工地周边、无证占、掘路等），并采取有效措施
	6分
	1、未及时发现（巡视后24小时内未上报）

2、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（当场制止、上报等）

3、管理单位指令任务未完成
	-2分

-2分

-6分
	

	合计
	


注:以上**日为最晚要求时限。如遇周六、日及国定节假日，提前至最近一个工作日，不得顺延，否则视作逾期处置。

	表二：长宁区市政设施养护常规检查标准和评分表

	沥青路面

	序号
	病害名
	定义
	要求
	扣分

	1
	路面裂缝
	道路产生的单根线状裂缝，包括横缝、纵缝、斜缝等，有时伴有少量支缝
	缝宽小于0.2cm,沥青灌缝及时
	1

	2
	龟裂
	裂缝成片出现，缝间路面已裂成碎块，包括井边碎裂
	沥青龟裂小于0.25m2
	1

	3
	车辙
	在行车作用下，沿车轮带形成的路面凹槽
	带状凹槽，3m范围内深度小于3cm
	1

	4
	沉陷
	路面局部凹陷
	3m范围内路面下凹深度小于2cm
	1

	5
	拥包
	路面面层材料在车辆拥挤作用下所形成的路面局部拱起
	隆起部位高差小于1.5cm
	1

	6
	松散
	面层细料散失
	面积小于10cm*20cm
	1

	7
	坑槽
	路面材料散失后形成的凹坑
	深度小于2cm，面积小于10cm*5cm
	1

	8
	啃边
	路面边缘的烂边、缺口、松落
	路面边缘破碎，长度小于15cm,宽度小于4cm
	1

	9
	路框差
	路表面与窨井框顶面的相对高差（高或低）
	1、井框周围路面无沉陷  
	1

	
	
	
	2、各类井框与路面高低差不大于5mm
	1

	


	混凝土路面

	序号
	病害名
	定义
	要求
	扣分

	1
	线裂
	板体因不均匀沉陷或胀缩而产生的线状裂缝
	不论纵向、横向、斜向缝长大等于1m，缝宽大等于2mm
	1

	2
	碎裂
	板体在行车或温度影响下，产生裂缝继而扩展为碎块
	板块边缘30cm以内，角隅无碎裂、接边无碎裂
	1

	3
	错台
	接缝处或断裂处板面的高差
	相邻板块高差小于1.5cm
	1

	4
	拱起
	膨胀引起的水泥板拱起
	板体向上隆起，相对邻近板突起30mm以上
	1

	5
	板边开裂
	邻近横向或纵向接缝处的板边混凝土开裂或成碎块
	裂缝位置邻近接缝60cm范围内
	1

	6
	路框差
	板面与窨井井座顶面的相对高差
	1、井框周围路面无沉陷 
	1

	
	
	
	2、各类井框与路面高低差不大于5mm
	1

	
	
	
	
	

	侧、平石

	序号
	病害名
	定义
	要求
	扣分

	1
	平石潭水
	雨停平石流水不尽，潭积路边
	5m长度内积水最深处大等于5mm（靠侧石沿水面下量）
	1

	2
	侧石歪斜
	侧石前倾后仰，线形犬牙交错
	偏离程度大于30mm
	1

	3
	破损残缺
	侧平石断裂松动，边角崩碎缺失
	缺损水平长度大于100mm垂直深度大于30mm
	1

	

	人行道

	序号
	病害名
	定义
	要求
	扣分

	1
	彩板缺损
	整块或部分彩板缺失
	缺失面积大等于100mm*100mm
	1

	2
	彩板破碎
	整块彩板破碎成数块
	彩板断裂成二块以上
	1

	3
	彩板翘动
	彩板与基层脱离松动
	脚踩明显感觉上下摇动
	1

	4
	平整度差
	铺装表面成片下凹或上凸
	3m直尺检查高差大于20mm
	1

	5
	彩板高差
	板块相邻之间有高差
	垂直高差大于5mm
	1

	6
	彩板拱起
	板块相对周边板向上突起
	突起量大等于30mm
	1

	7
	道面沉陷
	铺装表面成片下沉低于相邻板块（或设计标高）
	深度大于20mm，面积在1m2内
	1

	8
	盲道
	铺设符合规范
	1、设置盲道的人行道宽度不宜小于3000mm
	1

	
	
	
	2、盲道中应无障碍物
	1

	
	
	
	3、止步砖（踩踏点）突出明显
	1

	
	
	
	4、无障碍坡道路面平整、无破碎、坑塘
	1

	

	桥梁、人行天桥及地道

	序号
	内容
	要求
	扣分

	1
	限载牌的设置
	车辆经过桥梁，在桥梁的两端应设有对车辆限载吨位的标识
	1

	2
	桥面铺装层
	无坑塘、无拥抱、无开裂；破损率应小于1%；平整度应小于5MM
	1

	3
	桥面人行道
	破损率小于1%；平整度小于5MM
	1

	4
	桥面排水设施
	泄水管应经常疏通，以防堵塞
	1

	5
	伸缩缝
	伸缩缝应外观整齐，平整顺直、牢固完整、无破损、无漏水
	1

	6
	桥头跳车
	城市桥梁应消灭桥头跳车，允许最大错台量应小于25MM
	1

	7
	上部结构
	应做好保洁工作，钢结构油漆完好、无锈迹、钢筋混凝土结构无严重剥落和露筋等现象
	1

	8
	下部结构
	墩、台表面必须保持清洁，及时清除青苔、杂草和污物
	1

	9
	人行天桥
	桥面完好，保护泄水孔的畅通，对面砖脱落、排水管脱落等病害及时修补；
	1

	
	
	栏杆应保持完好、美观、顺直，定期统一涂刷油漆 
	1

	10

　

　
	地道

　

　
	止水带埋设位置应准确，止水带中间空心圆，应位于变形缝中间
	1

	
	
	止水带的接头不得留在转角处
	1

	
	
	集水槽、明沟盖板完好，有破损应及时更换
	1

	
	
	混凝土裂缝宽度应不超过0.3mm或无钢筋外露情况
	1

	
	
	防水层无渗漏点
	1

	
	
	防汛物资应齐全
	1

	11
	电梯
	电梯应安排专业维保单位，有相应的维保台账
	1

	
	
	电梯内紧急呼叫按钮拨打有人员接听处置
	1

	
	
	电梯轿厢内保持干净整洁
	1

	道路附属设施

	序号
	病害名
	定义
	要求
	扣分

	1
	防撞类分隔带移位
	局部、少量、个别的防撞墩不在规定的安装位置上
	突出、弯曲、横斜等
	1

	2
	防撞类分隔带破损
	设施表面出现轻微或中度的损坏
	擦痕麻面、裂缝、露筋
	1

	3
	中心、机非、人非隔离护栏倒伏
	结果失去稳定性与安全度
	条状式或局部倒伏在地
	1

	4
	中心、机非、人非隔离护栏移位
	底座与线形已不在规定的安装位置
	戳出、弯曲、横斜等
	1

	5
	中心、机非、人非隔离护栏残缺
	外观上有残妆，数量上有缺失
	残缺或没清除，缺而没补齐
	1

	6
	中心、机非、人非隔离护栏锈蚀
	显示在设施表面的化学性腐蚀损坏
	金属材质油漆老化脱落或塑化表皮破损
	1

	7
	路名牌倾斜
	立杆超出允许垂直度安装或受外力推进发生的变化
	大于4mm/m垂直度，出现转向、侧斜等症状
	1

	8
	路名牌松动
	立杆底部丧失稳定或路名牌部件紧固件松动
	立杆不稳固，前后左右可摇动，牌头脱落
	1

	9
	路名牌变形
	设施材料受冷热温差风吹雨淋侵蚀及外力的撞击产生的外形变化
	立杆弯曲，路牌膨胀扭曲等
	1

	备注：以上各项市政设施表中扣分值是在达不到要求的情况下，每发现一处所扣的分数，发现一处扣一次。如病害严重或单处数量较大的，则加倍扣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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